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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HR的社保法》

内容概要

《写给HR的社保法-社会保险风险控制与成本优化实务》，本书从仲裁、劳动法、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HR）操作等方面，深度的剖析新《社保法》，主要目的在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风险防范与应对
。也可以为企业的经理人或者人力资源管理人员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破解劳资关系，构建全方位和
谐的劳动关系，为企业的经营业绩提供人力资源保障。本书中有更多的关于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实务
操作，在剖析新《社保法》的同时，将法律的要求融入管理当中，为企业在人力资源风险管理提供可
行性的建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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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HR的社保法》

作者简介

　　洪桂彬，用工风险与成本控制专家，人才市场报劳动关系工作室首席顾问，上海海纳人力资源有
限公司首席讲师。　　长期从事劳动关系、财务税收和人力资源管理的交叉研究，精通劳动用工、社
保福利、成本优化政策和实务。人才市场报《模拟仲裁庭》专栏作者，《劳动报》、《上海劳动保障
》、《人力资源》、《人力资源管理》等多家媒体特约撰稿人。现担任四十余家集团企业劳动法律顾
问。曾为多家知名企业提供劳动争议案件代理、异地转移安置、人力资源合规化审查、企业成本优化
方案等项目咨询服务。累计已为近万名中高层管理者提供劳动关系与人力资源培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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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HR的社保法》

书籍目录

序前言 社保政策频出时期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第一部分 《社会保险法》之人力资源管理解读第一章 
《社会保险法》的制度框架与适用范围第二章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第三章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第四章 工
伤保险制度第五章 失业保险制度第六章 生育保险制度第七章 社会保险费征缴第八章 社会保险基金第
九章 社会保险经办第十章 社会保险监督第十一章 法律责任第十二章 附则第二部分 社会保险风险控制
实务第一章 社会保险仲裁诉讼风险控制第一节 补缴社会保险费争议第二节 返还社会保险费争议第三
节 社会保险待遇争议第四节 社会保险手续办理争议第五节 社会保险相关行政争议第二章 社会保险监
察、稽核与审计风险控制第一节 社会保险劳动监察第二节 社会保险稽核第三节 社会保险专项审计第
三章 社会保险相关系统性风险控制第三部分 社会保险成本控制与优化实务第一章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者的成本视野第二章 社会保险成本要素分析与优化实务第一节 用工方式筹划第二节 工资总额优化第
三节 工资支付控制第四节 区域集中统筹第三章 补充保险与商业保险运用附录：社会保险方面中央和
地方最新法律法规、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
法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障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国务院关于修改《工伤保险条例》的决定工伤保
险条例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
干规定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北京市关于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外来
从业人员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外来从业人员参加本市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若干问题的通知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外来从业人员参加本市工伤保险若干问题
的通知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郊区用人单位及其从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若干问题的通知关
于修改《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的决定草案（征求意见稿）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
完善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险有关政策的通知杭州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农民工统一实行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办法的通知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并轨城镇职
工社会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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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HR的社保法》

章节摘录

　　劳务关系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因为受雇者不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所以法律将其定义为
劳务关系，如未毕业的学生，已经退休人员；第二种是因为不具备“人身隶属性”而成立的劳务关系
，典型的如兼职，虽然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条件，但因为双方不存在实质上的劳动管理，所以不成立
劳动关系，而只成立劳务关系。　　（四）特殊劳动关系　　特殊劳动关系并非一个规范的法学概念
，但出现在部分地区的劳动行政部门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由于其与标准劳动关系、劳务关系均有一
定的区别。故作简单介绍。目前全国仅有上海、江苏苏州两地专门规定了“特殊劳动关系”。　　其
中，原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特殊劳动关系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沪劳
保关发[2003]24号）规定：“本通知所称特殊劳动关系是现行劳动法律调整的标准劳动关系和民事法
律调整的民事劳务关系以外的一种用工关系，其劳动者一方在用人单位从事有偿劳动、接受管理，但
与另一用人单位存有劳动合同关系或不符合劳动法律规定的主体条件。”因此特殊劳动关系的形成主
要是受雇者主体身份特殊所导致的。　　《通知》规定，用人单位使用下列人员之一的形成特殊劳动
关系：①协议保留社会保险关系人员；②企业内部退养人员；③停薪留职人员；④专业劳务公司输出
人员；⑤退休人员；⑥未经批准使用的外来从业人员；⑦符合前条规定的其他人员。　　根据《通知
》规定，用人单位使用特殊劳动关系人员应当参照执行以下劳动标准：①工作时间规定；②劳动保护
规定；③最低工资规定。其他权利义务由双方协商确定。而关于社会保险，由于特殊劳动关系一般由
其他单位参保或已经退休，故用人单位招用特殊劳动关系人员不负有缴纳社会保险费义务。　　原苏
州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特殊劳动关系有关问题的通知》（苏劳社监[2004]7号）的文件规定与上海
市的规定基本相同，其中另行规定了“用人单位招用协议保留社会保险关系人员，应当办理录用手续
，签订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失业、工伤、生育社会保险费；用人单位也可为协议保留社会保险关
系人员缴纳养老、医疗社会保险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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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HR的社保法》

编辑推荐

　　《写给HR的社保法：社会保险风险控制与成本优化实务》着重从人力资源管理者的角度，解读
《社会保险法》的具体内容与实务操作，并从风险控制和成本优化两个角度分析企业应对《社会保险
法的主要措施和解决方案，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者来说，具有很好的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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